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作者：哈里 M. 弗莱切纳 

匹兹堡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销售公约》)是在统一国际商法的广
泛领域方面公认最成功的尝试。这一自动执行的条约通过制订公平和现代实质性
法规，规范国际销售合同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旨在减少国际贸易的障碍, 特别
是那些与法律选择有关的障碍。在撰写本文之际(2009 年 2 月)，销售公约已吸引
70 多个缔约国，其贸易量占国际货物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代了极其丰富的经济、
地理和文化多样性。 

销售公约》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一个项目，该委员
会 1970 年代初着手创建一个后续公约，以取代两个实质性国际销售条约——《订
立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公约》——两条约均
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私法协)提出。贸易法委员会的目标是创 建一个公约，
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统一国际销售规则。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的《销售公约》文
本在1980年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上最后确定并获得批准。
《销售公约》于 1988 年 1 月 1 日在 11 个创始缔约国生效，此后一直不断吸引各
类国家加入。 

《销售公约》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下的国际销售合同：⑴ 当事双方位于公
约缔约国境内，或⑵ 因国际私法而适用缔约国的法律(虽然有缔约国宣布不受这
项约束，而《销售公约》(第 95 条)也允许这样做)。国际销售合同缔约方自主是
公约的一个主旨：当事方既可以商定背离《销售公约》的几乎任何规定，也可以
完全不适用《销售公约》而优先适用其他法律。该公约并非适用于国际销售合同
可能引起的一切问题：例如，《销售公约》明文规定，合同效力或合同对所出售
货物产权(所有权)的影响等问题均不在公约管辖范围之内，而适用于国际私法中
的有关法律(第 4 条)。与《销售公约》管辖事项有关、但公约没有明确述及的问
题，应按照公约的一般原则，或在此种原则不存在的情况下参照国际私法规则规
定的有关法律予以解决。 

 在《销售公约》多项重大规定中，有些规定涉及以下事项： 

- 对当事方协议的解释； 

- 当事双方已有惯例和国际惯例的作用； 

- 要约的特点、期限和可撤销性； 

- 接受要约的方式、时间和效力； 

- 增订或更改承诺的行为效力； 

- 国际销售合同的修改； 

- 卖方对货物质量及交付时间和地点的义务； 

- 付款地点和日期； 

- 买方提货、验货并就任何所称不合规情况发出通知的义务； 

- 买方对卖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包括要求交货、要求修理或更换不合
规货物、撤销合同、追偿损失和降低不合规货物的价格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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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方对买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包括要求买方提货和(或)支付价款、
撤销合同和追偿损失等权利； 

- 所售货物的风险转移； 

- 预期违约； 

- 欠款利息的追偿； 

- 免除因不可抗力等原因未履行合同的责任； 

- 对发送或退还另一方货物的保存义务。 

《销售公约》还包括一项条款，规定在其管辖范围内取消对国际销售合同
书面形式的要求——不过，公约允许缔约国提出保留而不执行这一条款，有些国
家采取了这一做法。《销售公约》还包括“最后条款”，对批准、接受、核准和加
入；《销售公约》和其他交叉国际协定之间的相互作用；声明和保留；生效日期
和退出公约等事项作出规定。 

《贸易法委员会的另外几个项目都旨在配合《销售公约》。例如，联合国《国
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就载有各项规则，对国际销售合同产生的索赔时效期
作出规定。《时效公约》最初是在 1974 年颁布的，但 1980 年批准《销售公约》
的外交会议通过一项《议定书》，对《时效公约》进行了修正，使这两个公约相
互统一。在本文撰写之际，修正后的《时效公约》已在 20 个缔约国生效。2005
年，大会通过《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以处理国际销售合同等国
际合同往来采用电子通信方法时产生的各种问题。《电子通信公约》处理的问题
包括：通过自动通信订立合同，电子通信认定的收发时间和地点，电子通信各方
位置的确定，建立通信电子文本和打印本文本功能对等的标准和验证。在本文撰
写之际，已有 18 个国家签署了《电子通信公约》，但尚未有任何国家批准或加入，
该公约也尚未生效。 

 《销售公约》没有设立特别法庭；《销售公约》的适用和解释由对该公
约所涉交易争端有管辖权的国内法院和仲裁小组作出。为了实现建立国际销售统
一规则的根本目的，公约本身要求在对它加以解释时保持其国际性和统一性。为
此，特别研究资源常常就是因特网上免费使用的数据库，供查阅旨在帮助国际社
会一致了解《销售公约》规则的材料。这些资源，包括贸易法委员会开发管理的
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编写的若干资源，可用于查阅世界各地适用《销售公约》
的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销售公约》的准备工作材料以及全球学术界对公约的
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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